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人支付。

3.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，应 当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 的

规定， 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和有关部门报告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并由

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，承包人实施保修。

4.质量保修完成后， 由发包人组织验收。

四、 保修费用

五 、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

1、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。

2、 承包人工程质量保修金为本工程总价的/%。

3、 承包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交付发包人之日起算，一年缺陷责任期满后无

质量问题， 无息退清质量保修金 。

：

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、 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，作为施工

合同附件，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。

发包人(公章):

地址 ：

承包人 (公章):

地址：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

建屯村村西头丰收南路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
电话： 0391-3598382

传真：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焦作工业路支行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
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
电话：

传真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邮政编码：

账号： 1709123009100016356

邮政编码 ： 454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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